附件
《玉溪市红塔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听证报告

一、听证事由
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反映民意，集中民智，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政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于2024年8月6日组织召开了《玉溪市红塔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听证会。
二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
于2024年8月17日下午15：00至18：00，听证会在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四楼会议室举行。此次听证会听证代表应到会32名，实到会29名，监察人2名，旁听人2名，符合《玉溪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。
三、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
听证会上，到会29名听证代表逐一对《管理办法》及《收费标准》发表意见和建议。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建议，红塔区农业农村局组织深入研究并科学取舍，通过整理，得出以下意见建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听证代表对《管理办法》文本合法性的意见及建议
建议删除第九条第十二款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”，因当前仍无法律政策鼓励放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转让、出租、入股等行为。建议将第十五条“并经红塔农交中心认定符合交易重启条件的，可重启交易”，修改为“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农交中心重启交易”。
（2） 听证代表对《管理办法》内容的意见及建议
建议第十二条“应进必进”应明确范围及通过红塔农交中心进行交易的限额。建议危、急、短期类目不纳入管理范围。建议明确乡（街道）服务站审批责任人。
（3） 听证代表对《管理办法》施行的意见及建议
建议简化程序、细化操作流程、加强宣传教育、强化技术支持与保障、建立产权流转交易纠纷处置机构及不良信用档案库。建议对基层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。
（4） 听证代表对《收费标准》的意见及建议
建议降低交易服务费，且交易服务费不应按总价收取，应以年为单位进行收取交易服务费。建议明确通过红塔农交中心进行产权流转交易的最低限额，及应当明确竞价保证金。建议进一步完善交易服务费的计费率。
四、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
（一）红塔农交中心采取“政府主导、国企承建”的运营模式，为保障农交中心各项工作正常运转，将依法依规合理设定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。为体现红塔农交中心公益性，不收取作为出让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（居）民的流转交易服务费，只收取工本费。其他流转交易主体，按照相关规定收取流转交易服务费用。
（二）红塔区作为云南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试点区，后续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和细化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与政府采购还是有所不同。
（三）针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关于明确乡（街道）服务站审批责任人、交易服务费及差额计费率问题，会进一步研究，吸取全国比较成功省市的经验，对《管理办法》、《收费标准》进一步细化。
五、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
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玉溪市红塔区农业农村局将进行逐条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研究，对多数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，并结合实际，使《管理办法》、《收费标准》更完善、更合理，更具有可操作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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